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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中晚期起经战国至秦汉，中国社会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宗族衰退或破灭，小家庭逐渐发

展成为社会构成的主体结构形态。与此相应，秦汉

王朝以各种措施维护小家庭的独立与发展，政治上

“编户齐民”，家庭由政府直接管理，取得了独立的

社会主体地位；经济上则立户授田、重农劝桑，保障

个体家庭自给自足及发展的经济基础。①秦汉法律

也积极保护婚姻和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基本组织单

位——家庭的法律地位与内部秩序。②在此背景之

下讨论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具有独特的意

义与价值。

秦汉律令失传已久，之前因资料限制，关于秦汉

法律与家庭秩序的研究成果较少，而四十余年来，随

着简牍不断发掘出土，文献资料日益增多，学界研究

秦汉法律与家庭秩序的成果日渐丰硕。有学者讨论

秦汉的孝亲罪，认为法律惩治不孝罪以维护父权，其

原因在于父权为君权统治的伦理基础；③有学者就

“非公室告”和“家罪”等法律条文展开讨论，以论证

秦汉法律是否存在“亲亲相隐”制度，结论各有不

同；④也有学者分析秦汉法律中家族秩序所体现的立

法思想与精神，认为秦汉立法受到儒家法律思想与

伦理观念的影响，如崔永东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

律令》以儒家精神维护家庭伦理，将儒家推崇的家庭

道德法律化，可将其视为后世“法律儒家化”的开

端；⑤也有学者认为秦汉家庭秩序的立法纯为法家指

导，如杨振红提出战国、秦以来法律中礼的内容为李

悝、商鞅变法创制，是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秦汉

法律中的家庭伦理秩序并非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⑥

另有学者认为秦汉家庭立法可能受到墨家家族理论

的指导。⑦以上研究多认为秦汉法律保障家庭内部

关系并形成家庭内特定的法秩序，但在关键问题上

仍未达成一致。

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研究秦汉法律规

范下的家庭秩序，并不止于简牍资料的考证与法律

史实的叙述，更为注重挖掘秦汉法律构建家庭秩序

的内在法律逻辑与法理含义，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意

义与社会价值。否则，对秦汉法律规范家庭秩序的

理解将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⑧正

如徐复观指出，“即使是把多数材料汇集在一起，但

若不能从这些材料中抽出可以贯通各材料的中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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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即是若不能找出黄梨洲所说的学者的‘宗旨’，⑨

则那些材料依然是无头无尾的东西”。⑩此外，目前

出土的秦汉法律简牍为“局部性”的法律史资料，

易致研究视野因之割裂、窄化和浅化，因而注重探

寻秦汉法律的内在逻辑并从整体社会意义上来理

解其规范下的家庭秩序，也有利于以其原有形式开

展广泛集中的讨论，并弥补法律史资料分散、匮乏的

问题。

一、秦汉法律关于家庭内犯罪和亲属间控告的

规范

战国秦孝公时，在经济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的社

会背景下，商鞅变法，以家族改革与分户令促进家庭

的分解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发展至秦汉时期，父子

兄弟同居共财、三世同堂的联合型家庭成为主流的

家庭结构，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也普遍存在。

由维护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来看，秦汉法律注重规

范以直系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内犯罪行为

和亲属间控告行为。

1.法律关于家庭内杀伤行为的规范

对于人生命、身体的伤害，秦汉法律规定杀人罪

及伤害罪的各种类型及相应的刑罚。然而，针对家

庭内亲属间的杀伤行为，法律又做出特别规定。

(1)尊卑亲属间的杀伤行为

一般情况下，秦汉法律对故意伤害处以黥城旦

舂，对故意杀害处以弃市。但法律对卑亲属杀伤尊

亲属的行为处罚更重：

“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

可(何)论？比大父母。(78)
[自]今以来，殴泰父母，弃市，奊诟詈之，黥

为城旦舂。(1604)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

子，皆枭其首市。(34)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

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

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35)及为人奴婢

者，父母告不孝，勿听。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

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

教人不孝，(36)黥为城旦舂。(37)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殴)詈父母，父母

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

免除及赎。(38)
殴兄姊及亲父母之同产，耐为隶臣妾。其

奊訽詈之，赎黥。(41)
由以上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 78可知，秦律

规定殴打祖父母与高祖父母黥城旦舂。岳麓秦简

1604所载法律应该对原秦律规定有所修改，对殴打

祖父母科以弃市，谩骂祖父母黥城旦舂，处罚更为严

厉。上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汉律各条则规

定，故意杀害父母科以枭首；谋杀父母，殴打谩骂祖

父母、父母、庶祖母、继母以及对父母不孝，科以弃

市；子女故意杀伤、谋杀或殴打、谩骂父母及父母告

子不孝的情形下，他们不得以其爵位或奖赏减免刑

罚。另外，秦汉法律以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确

定刑罚轻重的标准，杀伤直系尊长亲属的处罚极为

严厉，杀伤旁系尊亲属的处罚则较之轻缓，殴打父母

的兄弟姐妹耐为隶臣妾，对其辱骂处以赎黥即罚金

二两。

此外，下列岳麓秦简 1980、2086上的秦律规定，

子女杀伤、殴骂或者殳杀父母，以及父母告子不孝，

若子女向官府自首，将不被受理。《二年律令》简 132
上的汉律规定，子女杀伤祖父母或父母后向官府自

告，不会减轻其罪。这两条规定也与秦汉法律对自

出或自告减刑的一般原则相左。

子杀伤、殴詈、投(殳)杀父母，父母告子不孝

及奴婢杀伤、殴、投(殳)杀主、主子父母，及告杀，

其奴婢及(1980)子亡已命而自出者，不得为自

出。(2086)
杀伤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杀伤主、主父母

妻子，自告者皆不得减。告人不审，所告有它罪

与告也罪等以上，告者不为不审。(132)
秦汉法律严厉制裁卑亲属杀伤直系尊亲属的行

为，在于直系尊亲属为血缘关系最亲之人，为己身所

出，若卑亲属杀伤侵犯，足见其犯罪主观恶意，其行

为不仅侵犯尊亲属的身体权益，也违背家庭的孝亲

伦理，并严重破坏家庭内部的伦常秩序。可见，秦汉

法律重视家庭中的伦常观念和等差秩序，并积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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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子女对尊长的孝亲责任。

然而，秦汉时期的生杀予夺之权已为君主及政

府所掌握，法律并不容许家庭内任意杀伤行为的发

生，即使是父母对子女也不例外：

“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

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殹

(也)，毋(无)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

(69)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70)
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

令赎死。(39)
由以上《法律答问》简69—70可知，秦律规定，父

母擅杀子女黥为城旦舂，如新生儿有生理缺陷，则父

母杀之无罪。《二年律令》简39上的汉律规定，父母殴

笞子女致死以赎死论即罚金二两。堀敏一提到，国

家禁止父母杀子，是为了保证租税、徭役征发，因此

不允许父母滥杀其子，且秦汉已经将家庭纳入国家

权力管辖，父母的权力也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但

若将这两条法律与规定卑亲属杀伤尊亲属的法律相

比较，也能反映秦汉法律维护家庭内长尊幼卑的等

级秩序。

秦汉法律虽禁止父母任意杀伤子女，但在一定

程度上仍尊重父母因子女不孝而生杀子女的意志。

国家坚持保留的是生杀的权力，父母仍然具有请刑

权，需由国家机构代为执行：

黔首有子而更取(娶)妻，其子非不孝殹(也)，
以其后妻故，告杀、 (迁)其子，有如此者，尽傅

其所以告 (1179)
(迁)子 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谒鋈

亲子同里士五(伍)丙足， (迁)蜀边县，令终身毋

得去 (迁)所，(46)敢告。”告法(废)丘主：士五(伍)
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 (迁)蜀
边县，令终身毋得(47)去 (迁)所论之， (迁)丙
如甲告，以律包。(48)

告子 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

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

往执。令史己(50)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

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

(无)它坐罪。”(51)

由岳麓秦简和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文可知，

秦律允许父母以子女不孝为由请求官府惩治或杀死

子女。此外，上引《二年律令》简 35—37上的汉律规

定，若年满七十周岁的父母告子女不孝，官府需三次

拒绝听诉，父母依然坚持控告，方可受理。徐世虹解

释认为，汉律设置“三环之”程序在于防止不孝罪起

诉中出现“告不审”的情况，也可让高龄父母深虑后

起诉，以免出现老无所依的困境。“三环之”程序的设

置不应视为汉律对认定父母告子女不孝的行为性质

存有疑虑。

此外，《法律答问》简 71上的答问也值得讨论：

“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

之，当弃市。”此例中，士伍甲无子，以其弟之子为后

嗣，甲擅杀后子，秦汉法律则依一般情况下的杀害行

为论处，对其处以弃市。其原因就在于，秦汉为确保

税收与劳役的来源，即使在家庭血脉断绝的情况下，

也会确定“编户”的户由谁来继承。甲与其后子非

亲生父子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涉为“户”的延续

及财产和爵位继承的问题。可见，规范尊卑亲属间

杀伤行为的秦汉法律并不适用于由收养、继承等原

因后天形成的亲属关系，法律重视维护的乃是基于

先天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伦常与秩序。

(2)夫妇间的侵犯行为

因婚姻具有养育子女、维持家庭存续与社会发

展的功能，秦汉法律维护家庭内的一夫一妻制及夫

妻关系。对于夫妻间的伤害行为，秦汉法律也有特

别规定：

妻悍，夫殴治之，夬(决)其耳，若折支(肢)指、

胅体，问夫可(何)论？ 当耐。(79)
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

毋罪。(32)
妻殴夫，耐为隶妾。(33)

妻杀伤其夫，不得以夫爵论。(84)
由《法律答问》简79可知，秦律规定，丈夫殴打、

惩治骄悍之妻致其耳朵断裂、四肢或手指折断、脱

臼，科以耐刑。由《二年律令》简 32和 33来看，汉律

对秦律有所修改，丈夫在家庭中更具主导地位。丈

夫未使用兵器殴笞骄悍之妻，致其伤害，将免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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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反之，妻子殴打丈夫，则耐为隶妾。妻子杀伤丈

夫，也不得因其夫爵享有刑罚减免的优待。可见，在

秦汉法律介入的家庭秩序中，妻子地位低于丈夫，丈

夫对妻子具有一定的惩治权。

秦汉家庭中丈夫地位高于妻子，也体现在夫或

妻伤害对方父母的法律规定上：

殴威公，完为(1604)[舂，奊]訽詈之，耐为隶

妾。(1598)
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

母，皆弃市。(40)
殴父偏妻父母、男子同产之妻、泰父母之同

产，及夫父母同产、夫之同产，若殴妻之父母，皆

赎耐。其奊訽詈之，罚金(42)四两。(43)
上列岳麓秦简1604和1598上的秦律规定，妻子

殴打翁姑，完为舂，若谩骂翁姑，耐为隶妾。《二年律

令》简40上的汉律规定，妻子故意伤害、殴骂丈夫的

祖父母、父母或继母，科以弃市，较之秦律更为严

厉。而简 42—43上的汉律规定，若丈夫殴打妻子的

父母，仅科以赎耐即罚金一两。

2.法律对于家庭内犯奸行为的规范

因婚内通奸行为侵害家庭的婚姻秩序且违背当

时的社会伦常与道德，秦汉法律也注重约束夫妻贞

操方面的忠诚义务，并以刑罚强力来预防、惩罚奸非

行为，借此维护家庭内部的婚姻关系。《二年律令》简

192上的律文规定，如行为人与他人之妻相奸，双方

皆完为城旦舂：“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

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由下列简牍资料反

映，因血亲关系亲属间的奸非行为严重破坏家庭的

伦常关系，秦汉法律加重其刑予以处罚：

同母异父相与奸，可(何)论？弃市。(172)
同产相与奸，若取(娶)以为妻，及所取(娶)皆

弃市。其强与奸，除所强。(191)
由以上材料可知，秦律规定，同母异父的兄弟姐

妹犯奸，处以弃市。汉律规定，兄弟姐妹犯奸或缔结

婚姻，处以弃市。

因亲属间的奸非行为严重破坏人伦道德，性的

禁忌在传统社会的家族团体中极为严格，既包括血

亲关系的亲属，也包括血亲的配偶在内，与近亲配偶

的奸非也为法律所禁止：

复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

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孝〈季〉父柏(伯)父子之

妻、御婢，皆完为城旦舂。(195)
《二年律令》简 195汉律规定，行为人与兄弟、叔

伯之妻或御婢相奸，双方黥为城旦舂，行为人与侄

子、堂兄弟之妻或御婢相奸，双方完为城旦舂。虽然

秦汉法律对于亲属间的杀伤行为区分行为人的尊

卑长幼身份对其处刑不同，但是对于亲属奸非乱伦

的行为则对双方处刑相同，可见，法律处理奸非罪

时，家庭内成员在维护家庭伦常秩序上负有相同的

义务。

3.家庭内盗窃行为

秦汉法律一般据赃值处罚盗窃行为，但对家庭

内的盗窃行为则予以特别规定：

“父盗子，不为盗。”今叚(假)父盗叚(假)子，

可(何)论？当为盗。(19)
由以上答问可知，父亲盗窃子女财产，不为盗

窃。秦汉法律并不积极惩罚父子间的盗窃行为，应

与家庭财产的特殊性质相关。秦汉家庭为一个同居

共财的社会和经济单位，家庭以其共有财产维持家

计，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也难以清楚区分，因此，法

律上的盗窃罪在同居共财的家庭成员间并不成

立。再者，家庭内的盗窃一般不会损害家庭的整体

共同财产利益，也未侵害家庭之外他人的财产权

益。因此，法律若强行介入家庭间的盗窃行为，可能

反而会损害其内部秩序。

4.法律对于亲属间控告行为的规范

因秦汉帝国幅员辽阔、百姓众多，各地情况复

杂，政府信息收集能力有限，为了有效发现和惩罚

犯罪行为，国家以“非官方”的法律执行方式鼓励庶

民告发、追捕犯罪者，并对此予以奖励。但是，秦汉

法律对于亲属间控告犯罪行为的规定却有特殊考

虑，法律既欲维护家庭内部的和睦与秩序，又欲致力

发现并惩罚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

(1)子女控告父母

对于子女控告父母，秦律明确了官府不受理的

家庭内犯罪行为类型。为此，秦律区分“公室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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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室告”：

“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
(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

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103)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

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

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104)袭其告之，亦不

当听。(105)
以上《法律答问》简103提到，“公室告”为故意杀

伤或盗窃他人的行为，“非公室告”为子女盗窃父母，

父母擅杀子女、奴婢或对其施加肉刑、髡剃的行为。

又据简 105，子女控告父母或奴婢控告主人犯有“非

公室告”的侵害行为，官府将不予受理，并对控告者

治罪。由此可见，秦律不允许子女对父母侵犯他们

的“非公室告”行为提出控告，以维护家庭尊卑等级

秩序。于振波认为，这并非意味着家庭内的这些犯

罪行为将不受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法律仍然允许家

庭以外的其他人对此告发，以限制家长滥用权力。

此外，《法律答问》简106和108还分别对“家罪”

予以解释：

“家人之论，父时家罪殹(也)，父死而誧(甫)
告之，勿听。”可(何)谓“家罪”？“家罪”者，父杀伤

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106)
可 (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

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
“家罪”。(108)

由上可知，父亲杀伤子女或者奴婢以及子女杀

伤或盗窃父母奴婢、畜产的行为为秦时家罪，父亲

亡故后，家庭内外针对以上家罪行为的控告都不被

官府受理。可见，秦汉法律并不积极介入发生于家

庭内部的这些犯罪行为，因其并未侵害家庭之外他

人的权益或者危害社会秩序，法律不予处理，将有利

于维持家庭内部的敦睦与稳定。

汉律中已不再有“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之间的

区分。据下列《二年律令》简133的汉律规定，子女

告发父母以及儿媳告发翁姑的行为，官府一律不予

受理，并对控告者处以弃市：“子告父母，妇告威公，

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即使是

危害社会秩序的非家庭内犯罪行为，汉律也禁止子

女控告父母或者妻子控告翁姑，此方面汉律较之秦

律更注重保护家庭内的孝亲伦理与尊卑秩序。但

是，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社稷的犯罪行为，

汉律禁止子女控告父母的规定则不予适用：

以城邑亭鄣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鄣，诸

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

者，皆(1)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

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

除坐者罪。(2)
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

之；完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

(徧)捕，若告吏，吏(68)捕得之，皆除坐者罪。(69)
以上简 1—2的律规定，在边境叛逆、谋反、不坚

守弃去或投降诸侯，处以腰斩。对行为人的父母、妻

子、子女、兄弟姐妹，无论少长皆处以弃市，他们若追

捕犯罪者或者向官府告发，则可免除坐罪。又简

68—69上的律规定，对劫掠人或谋划劫掠人以取得

钱财处以磔刑，行为人的妻子及子女为城旦舂。若

其妻、子女追捕犯罪者或向官吏告发帮助追捕到犯

罪者，则免除坐罪。

(2)夫妇间的控告

秦汉法律虽然在一定范围内禁止卑亲属控告尊

亲属，但却鼓励夫妻间相互控告罪行：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賸(媵)臣妾、衣

器当收不当？不当收。(170)
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

之，亦除其夫罪。(176)
上引《法律答问》简 170提到，秦时丈夫有罪，妻

子向官府先行告发将免于收孥，其陪嫁奴婢及衣物

也免于没收。对此，汉律也有类似的规定，《二年律

令》简 176上的律文规定，丈夫有罪，妻子向官府告

发，将免于论罪；反之亦然。

二、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秩序的内在原因与社会

意义

由上文对简牍材料的讨论可见，秦汉致力建构

家庭内的法秩序，并以刑罚强制来保障家庭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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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以下将分析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秩序背后的法

律逻辑与考量，并寻绎其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

1.秦汉法律维护家庭伦常与秩序的立法原理

学界传统观点以瞿同祖为代表，认为秦汉法律

纯为法家制定，并不包含儒家思想及礼的成分在

内。但透过简牍来看，秦汉法律注重维护家庭的孝

亲伦理与内部秩序，并以家庭成员间尊卑、长幼、亲

疏关系作为刑罚免除、减轻或加重事由。以伦常为

据、以礼入法，制定具有差别性的法律规范，是儒家

思想的重要特征。如前文所述，学者对秦汉家庭立

法所体现的法律精神与指导思想有所争论，或指出

秦汉立法受儒家思想指导，或认为秦汉法律纯为法

家制定，又或提出秦汉法律受到墨家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分析秦汉家庭中孝亲道德与礼观

念的源起与发展。陈来指出，自商代起，孝已在传统

伦理中具有重要地位，至周时，孝不仅指子女对父母

的孝养，孝还发展为社会层面上代表宗族利益、秩

序、繁衍的一种普遍伦理。至此，“孝”成为中国古代

最早也最为突出的伦理规范。“礼”则起源于夏商传

衍的自然宗教仪式，发展至周，礼的社会政治文化功

能愈发受到重视，逐渐成为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别

的行为规范体系，并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与接受。至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宗法制度趋于瓦解，给社会政治

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小家庭逐渐取代原有的大家

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但是，以孝亲、尊卑、

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家族观念与礼秩序却历经春秋战

国之巨变而赓续不绝，由宗法制国家延续至官僚制

国家，并成为后世传统家族主义的思想根源。

因此，孝亲的道德要求与礼的传统伦理原本即

存在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内在关系中，由贵

贱、尊卑、等级构成的家族秩序并非为儒家创制并推

崇，也为法家及其他诸家的共识。韩东育在讨论法

家生成逻辑时就提到，诸子时代百家的困惑和无奈

同出于对共同政治前提即维护社会秩序的追求，法

家的血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法家与儒、道

诸家有着共同的生成基础。如《韩非子·解老》中就

有两段文字分别论述了“义”和“礼”：“义者，君臣上

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

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

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

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

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

也”。在韩非子看来，所谓义是指君臣上下的关系，

父子贵贱的区别，知交朋友的交往以及亲疏内外的

分别；有义者，君臣、上下、父子、贵贱、朋友及亲疏关

系处理适宜，并且只有适宜的才会去做。礼是内心

情感的表现，是各种义有条理的体现，用以规范君臣

父子之间的关系，明确贵贱、贤不肖之间的区别。由

其解释来看，法家与儒家所倡导的礼义观念并无本

质区别。《商君书·画策》中也提到，“所谓义者，为人

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

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所谓义即为

臣子忠诚，为人子孝顺，对待少长有礼，男女之间有

分别，这些均为国家有法度的表现。

法家经典《韩非子》和《商君书》的上述引文分别

论述了礼、义、忠、孝，这些伦理价值虽为儒家理念极

力倡导，但是法家也并不反对这些价值观念，甚至是

力图以法律构建尊卑有序的礼制社会，比如奉行法

家政策的秦始皇在泰山和琅琊山刻石立碑，颂称其

功业之辞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尊卑

贵贱，不逾次行”(《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说，法

家和儒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价值理念和政

治理想，其区别在于两者所主张的施政措施和治理

手段有所不同，法家认为治国有赖于建构由法律治

理的有序社会体系。

因此，规范家庭关系的秦汉法律中有符合孝亲

伦理和礼制秩序的内容，并非表明其立法必然受到

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梁治平指出，“这不但表明了儒、

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表明

了它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特别是表明

了汉民族于秦、汉两朝数百年间，为完成历史转变，

共同构建新价值体系所做之努力的统一性与连续

性”。即使是以法家理论治国的秦汉统治者，也不

可能割裂传统伦理、脱离当时的现实情况，他们也需

在制定法律时功利务实地考虑传统的家族观念与道

德伦理，乃至自觉地运用法律来维护家庭内尊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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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下有序的礼秩序，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并构

建稳定的社会治理秩序。因此，并非如儒家传统观

点所批判的那样，秦汉法律忽视家庭关系，相反法家

也以法律积极维护家庭的伦常道德与等级秩序。如

杨振红所论，秦汉法律蕴含有家族主义的特征，实为

先秦旧礼制在秦汉时代的延续与发展，而并非法律

儒家化的结果。

2.秦汉法律维护家庭内部秩序的历史背景与社

会意义

由上文讨论来看，秦汉家庭中的孝亲伦理与内

部秩序本源于先秦以来家庭的自然构成，而后又通

过秦汉法律的规定，使之具有强制力，以使家庭内部

秩序得到进一步巩固。

秦汉法律对于家庭关系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

也顺应当时社会政治结构与行政管理模式的变化。

李峰指出，西周可以视为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

国家”，拥有大量人口与土地并对其成员承担着法律

责任的“宗族”为西周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宗族

治理模式为西周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法律领域

也是如此。春秋晚期以来，氏族结构逐渐涣散，以

官属民、以族系民的封建时代逝去，取而代之，秦汉

透过郡“县—乡—里”的行政系统来著录并管理家庭

户籍，以控制人力资源，并责成庶民提供徭役与赋

税。杜正胜认为，秦汉“编户齐民”的过程也是封建

制解体、郡县制建立的过程。国家行政组织“县”的

出现和逐渐普及，为核心家庭的发展提供契机，于是

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与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产生直

接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的重大转变。政

治上，秦汉家庭摆脱宗族与村社的外壳，直接与政府

管理相联系；经济上，家庭耕织结合，成为自给自足

的经济实体。由此，秦汉家庭发展为直接受国家控

制的社会基本单位，国家可视为家庭的组合，社会逐

渐形成家国同构的内在秩序结构。因此，在个体家

庭定型化的秦汉时期，由法律确立家庭的独立地位

并维护其内部秩序，对构建帝国社会秩序具有以往

时代所不可比拟的社会意义。法家理念指导下的秦

汉法律之所以维护家庭内的孝亲伦理和尊卑秩序，

诚然是因为法律也需吸收并接纳先秦以来即在社会

中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伦理和礼制观念，更深层次

的原因还在于法律也是对其所处历史时期内社会政

治结构与行政管理模式变迁的客观反映。秦汉王朝

借助法律维护家庭的敦睦秩序，正是适应个体家庭

成为国家基本构成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要，法

律稳固家庭秩序有利于实现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目

的。因此，秦汉法律确认家庭为国家统治下的基本

单位，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惩治权以实行家庭内部的

自我管治。法律对父权的维护及对家庭团体的支

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律在处理家庭相关问

题时，还注重犯罪后果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尤其在

部分刑事法律关系中，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要求家

庭成员承担刑事连带责任。

另外，因基层家庭的崩塌易致秦汉社会混乱和

国家结构瓦解。除了政治、经济结构的瓦解及自然

灾害等外部矛盾之外，家庭犯罪等内部矛盾也是导

致家庭崩塌的主要原因，因此秦汉法律也力图在一

定范围内解决亲属间犯罪的问题，对于侵害家庭尊

卑等级秩序与伦常道德的行为做出严厉处罚，以防

范家庭秩序的崩塌，并维护家庭的和睦关系，从而维

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3.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冲突及调和

秦汉法律虽然确认和保护家长权，并且维护家

庭的道德伦常与礼观念，但是国家秩序与家庭秩

序、伦常观念与法律义务之间也必然会存在冲突，

对此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在于，秦汉法律如何调和

两者之间的矛盾，法律维护家庭秩序及利益的界限

又何在。

秦汉君主与国家机构拥有司法权，刑罚权也为

国家所垄断，国家即使是对家庭内的犯罪行为也有

权进行审判，但法律在一定情形之下并不积极介入，

以维护社会基于之家庭的和睦与秩序。从上文所见

秦律中免受公权力制裁的“家罪”类型来看，因这些

行为发生于家庭内部，并未危害他人或者社会秩序，

法律对此不予处理。此外，秦汉法律一定程度上甚

至以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以维护家庭利益。如汉

律虽鼓励百姓向官府互相告发犯罪，但子女控告父

母、妻子控告翁姑却为法律所禁止，并且还对控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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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弃市之极刑。此规定虽会增加发现犯罪事实的

难度，但是秦汉法律若积极鼓励卑亲属举发尊亲属，

将破坏家庭的内部秩序，反而更有可能会影响社会

机体的稳固。

然而，因秦汉法律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安

定和社会秩序，法律对于家庭的保护必然有其限

度。比如，秦汉法律虽给予家长一定的惩治权，但

也注重防范家长权力的滥用，从程序和实体立法

上予以限制，秦律规定父母可因子女不孝请求官

府对其处以肉刑或死刑，但若父母擅杀子女则将

被黥为城旦舂。家长权的行使理论上仍须以国家

公权力为凭借方可实现，家长权实乃匍匐于国家

公权力之下。

再者，秦汉法律虽然致力于维护家庭秩序，但若

维护家庭秩序反而有损国家秩序，则家庭利益需让

位于国家利益。如汉律一般情况下禁止子女控告

父母、妻子控告翁姑，但是对诸如谋反、反逆、投降诸

侯、劫掠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的犯罪行

为则不予适用，反而鼓励家庭成员互相控告并追捕

犯罪者，以免除其坐罪。可见，若父权与君权、家庭

秩序与国家秩序并行不悖之时，秦汉法律积极维护

父权及家庭秩序，若两者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之时，

则君权优先于父权，国家秩序重于家庭秩序。

此外，秦汉司法案例也透露，当家庭伦理义务与

国家法律规定相冲突时，官吏在司法审判中将严格

依据律令规定定罪量刑。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案

例二十一的秦代案例即为例证。相较其他案例，此

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判决依据与结果由秦中央司

法机构廷尉以及正、监、廷史三十余人集体讨论并做

出。据案例载，杜泸县公士丁因病亡故，棺材停在房

屋堂内还未入葬，其妻女子甲与男子丙便偕入棺材

后的内室行奸，为丁母素发现，并由素将他们告至官

府。妻子甲在丈夫服丧期间未怀哀悼之情，竟与他

人行奸，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因此，廷

尉等人议论时提出“夫异尊于妻，妻事夫，及服其丧，

资当次父母如律”，应以“次不孝、敖悍之律二章”论

处甲完为舂。后加入讨论的廷史申则反对此判决

意见，他指出，依据法律关系来看，丈夫去世时，夫

妻婚姻关系即告解除，因此，妻子是否可与其他男

子发生关系或再嫁，也应以此时间点为界。且从

程序上来看，甲与丙的行奸行为也并未经当场校

验。最终，廷史申的判决意见被接纳，廷尉判决女

子甲在其夫丧期内与丙行奸无罪。此案反映，秦汉

法律规范与社会伦理观念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落

差，即使司法官吏也会关注夫妻婚姻关系与家庭伦

理问题，但他们做出最终判决仍需以法律规范而非

伦理规范为准。

余论

由本文分析来看，秦汉为个体小家庭摆脱宗族

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定型期，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形

成家国同构的内在秩序。与之相应，秦汉法律保障

个体家庭的独立与发展，并维护家庭内的孝亲伦理

与礼制秩序。这一方面折射了秦汉法律维持家庭秩

序与伦理的法律逻辑与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

庭秩序对维护秦汉国家秩序的社会意义。秦汉以

降，尤其自法律儒家化以来，在家族主义的立法思想

指导下，后世法律规范更为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在亲

疏等级、尊长卑幼划分方面比秦汉律细致许多，毋庸

赘言。富于家庭伦常意涵的法律规范自秦汉以始在

帝制中国历经两千余年，陈陈相因而发展不辍，自有

其社会历史背景，然究其实质，或如瞿同祖所论，“每

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

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注释：

①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

1988年第 6期；李恒全：《从家族公社私有制到个体家庭私有

制的嬗变——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化的轨迹》，《学海》

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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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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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期；张仁玺：《秦汉家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

社，2002年，第 124-133页；曹旅宁：《秦律新探》，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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